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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海上无线电监测。

二、项目概况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无线电通信业务使用愈加频繁，无线电技术体制越来

越先进，我省不论是陆域或是在海上的电磁环境也日益复杂，对海南无线电频谱

资源特别是海上无线电频谱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根据国家

无线电办公室印发的《边海地区无线电管理技术设施建设工程专项规划》对海上

无线电监管的要求，如何有效的保障无线电用频安全，促进海南省经济发展及保

护我国海洋权益，是无线电管理部门需要解决的问题。本项目开展海上无线电分

析，进一步分析了解海上无线电频谱态势，保障海上各类无线电业务用频安全，

满足海洋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建设目标

本项目采用租赁专用船舶开展海上无线电分析工作，通过在船舶上搭载无线

电分析设备，实现对海上无线电分析，获取和分析海上无线电信号频率信息，及

时掌握海上频谱情况和重点业务台站使用状况，建立数据清样，提高无线电干扰

和非法信号查找的效率。

四、项目建设内容

（一）总体方案需求

1、任务内容

本项目采用租赁“电科一号”综合试验船开展海上无线电分析，实施电磁频

谱数据采集及相应分析工作。同时对已在两条船舶上安装的无线电设备的频谱数

据进行分析。

1.1 航线规划

本项目依托 “电科一号” 综合试验船按两个航段开展海上数据采集任务，

每个航段计划航行14天，备航2天，请在投标文件中列出详细的航段计划和布局

图。

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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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分析

将一航段、二航段采集的数据以及其他两个船舶无线电设备自由航行获取的

数据进行融合分析，形成海上电磁环境分析报告。

2、任务目标

1.1 数据采集要求

本次出海航行主要采集0.1MHz-18GHz频谱数据，包括短波及超短波频谱数

据、信号数据、音频数据、卫星定位数据、基站解码数据、微波等数据。

2.其他数据包括

（1）卫星（含北斗）定位数据：采集船舶航行的位置数据和时统信息等。

（2）基站信息：采集沿途的全制式基站信息数据。

各点位实施项目可根据实际需求做出调整。

1.2 数据分析要求

针对采集的数据主要开展以下两个方面的分析，并形成电磁环境分析报告。

（1）数据统计分析

通过对出海航行采集的短波及超短波频谱数据、信号数据等数据按预先设定

的数据分析模型进行融合分析，形成海上电磁频谱态势，对信道占用度、频段占

用度等维度的分析，有效的掌握信号发射情况和频率使用情况，并展示结果，为

边海频率协调、国际干扰申诉等工作提供支撑。

（2）无线电管理数据分析

通过数据信号分析，识别并与台站数据及其他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图表的

方式，以一定的步长展现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各台站分布及活跃状态。

（3）电磁环境分析报告

形成电磁环境分析报告，内容主要包括：

●区域电磁环境统计分析（参照统计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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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频段信号统计分析；

●水上频段信号统计分析；

●其他异常信号统计分析。

（二）项目实施

本项目需提供详实的实施方案，对任务制定、出海准备、数据采集、数据传

输与存储和数据分析做详实的计划，要有风险识别与防控预案。

1、数据分析

1.1 分析目标

通过开展海上电磁环境数据采集和测量工作，对出海航行采集的短波及超短

波频谱数据等数据进行融合分析，形成海上电磁频谱态势，知悉航线电磁环境背

景噪声分布，并通过对比国内台站数据获取用频台站活动情况，掌握信号发射和

频率使用率，为电磁环境普查、台站建设选址、边海频率协调、国际干扰申诉等

工作提供支撑；对航空频段无线电频谱数据、水上频段数据进行分析，为航运安

全运行、为船舶救援、飞机安全在飞行提供保障，最终形成海上电磁环境分析报

告。

1.2 电磁环境分析

1.2.1 电磁环境背景噪声分析

对收集的全频段电磁环境频谱数据进行分析，统计一段时间内整个频段的背

景噪声强度；结合卫星位置信息，统计显示背景噪声强度采集平均值。

1.2.2 电磁环境信号分布统计

对收集的全频段电磁环境频谱数据进行分析，经过数据处理后，获取频段内

信号的中心频率、信号强度等信息，结合卫星位置信息，以列表的方式统计一段

时间内某区域的电磁环境信号分布和强度变化情况，为电磁环境信号特征库建

立、异常信号及时告警、非法信号取证提供数据支撑。

1.3 监测数据统计分析

1.3.1 频谱占用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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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收集的全频段电磁环境频谱数据进行分析，对无线电信号采集路线全频段

频谱占用度进行统计；结合卫星位置信息，统计显示频段占用度。

1.3.2 单频点频谱占用情况统计

对收集的全频段电磁环境频谱数据进行分析，对单频点的时间占用度进行统

计，显示信道占用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1.3.3 单站监测信号列表统计

对收集的全频段电磁环境频谱数据进行分析，对数据进行过滤处理，列表显

示无线电信号信息，包括中心频率、占用带宽等参数。

1.3.4 关心区域全频段频谱占用度统计

根据控制参数和卫星位置信息，对多个无线电分析设备全频段占用度进行融

合分析，获取多设备采集无线电信号的全频段频谱占用度，图形方式显示每个信

道的占用度，并统计显示频段占用度。区域全频段频谱占用度统计，为了解关心

区域内信号分布占用情况提供支撑。

1.3.5 关心区域单频点时间占用度统计

根据控制参数和卫星位置信息，对区域内多个无线电分析设备频点时间占用

度进行融合分析，获取多设备采集无线电信号的单频点时间占用度信息，图形方

式显示每个信道的时间占用度。区域单频点时间占用度统计，为了解关心区域内

信号的活动规律提供支撑。

1.3.6 水上、航空频段信号分析

对收集的水上、航空频段电磁环境频谱数据，对水上、航空频段电磁频谱数

据进行融合分析，分析判断重点用频受扰情况，获取水上、航空频段频谱占用

度、信号变化规律，为航运安全运行、为船舶救援、飞机安全飞行提供保障。

1.4 无线电管理数据分析

1.4.1 用频台站分布及活动规律分析

以国内台站数据为基础，与采集到的无线电频谱数据进行比对，进行信道占

用度、频段占用度等维度的分析，掌握航线周边区域用频台站的分布及活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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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包括中心频率、占用带宽等主要参数，有效的掌握台站的信号发射情况和频

率使用率。

1.4.2电磁信号特征数据清单

给出电磁信号特征数据清单，参数包括名称、信号类型等，也为快速的识别

信号提供支撑。

1.5风险识别与防控需求

出海任务需要保障船舶航行安全与人员安全风险。船舶海上航行过程中存在

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海上突发事件风险，人员安全主要存在物体打击、机械伤

害、起重伤害、触电、淹溺、火灾、窒息及自然灾害等事故风险，要有提前应急

预案和防控措施。

（三）成果交付物

1、项目交付物

海上无线电分析原始数据1份（含电子存储介质）、海上电磁环境分析报告1

份（纸质）。

2、项目成果

1.形成海上电磁环境频谱数据

通过出海航行采集到海上区域的短波及超短波频谱数据、信号数据等数据，

形成海上电磁环境频谱数据。

2.完成海上区域电磁环境分析报告

对采集的数据分析后进行总结，完成区域电磁环境分析报告，主要包括以下

内容：

（1）水上频段信号分析

对水上频段电磁频谱数据进行融合分析，分析判断重点用频受扰情况，获取

水上频段频谱占用度、信号变化规律，为航运安全运行、为船舶救援提供保障。

（2）航空频段信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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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航空频段电磁频谱数据进行融合分析，自动分析判断重点用频受扰情况，

获取航空频段频谱占用度、信号变化规律，为飞机安全飞行提供保障。

（3）区域电磁环境特性统计分析

●合法台站监测核准

●背景噪声强度统计

●信号分布和活动规律分析

●频谱占用度统计

●空闲频率统计

●用频台站分布及活动规律统计

（4）基站分布统计分析

统计基站解码信息，统计出区域内所有基站及相关信息，包括基站类型、

属性等，自动标识境内覆盖收集证据。

（5）非法信号统计分析

发现指定区域内的非法信号，完成信号捕获、信息取证、二次干扰预警等分

析，并统计分析区域非法信号的类型、出现区域，出现的规律等。

五、验收及售后服务要求

（一）交货及验收

1.投标人在合同签订生效后的10个月内完成整个项目的交付验收。如由于

采购人的原因造成合同延迟签订或验收的，时间顺延。

2.验收由采购人组织，投标人配合进行：

（1） 在投标人提交验收申请后 20 个工作日内按照国家相关要求。

（2）验收地点：由采购人指定。

（3）由采购人选派专家，验收专家不得少于 5 人。验收所产生费用（包括

专家评审、交通、食宿等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4）验收标准：按招标文件相关约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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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标人应负责在项目验收后将项目成果交付给采购人。

（二）售后服务及承诺

质量保证期：1年

质量保证期内，根据采购人需要，配合完成对原始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处

理。

六、其它要求

（一）开展海上无线电分析前实施方案必须经过采购人审核同意后实施。

（二）准备必要的备品备件，确保无线电分析设备正常工作。

（三）测试数据完整无缺漏，发现缺失数据及时补测。

(四）时间：2020年下半年、2021年上半年各完成1个航段无线电分析。

（五）付款方式及条件

1.本合同签订后，乙方向甲方提供承诺书，承诺在合同签订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向甲方提供40%合同款履约保函（期限为12个月），甲方接到乙方开具的

正式发票（含税）后20个工作日内向供方支付90%合同款；

2.项目通过验收后，甲方接到乙方开具的正式发票（含税）后20个工作日

内向供方支付10%合同款；

3.若合同未按期执行完毕，履约保函已到期，乙方应当向甲方提供等额履

约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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